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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要點 

108年 2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年 8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8月 23日 112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落實傳染病防治政

策，有效遏阻傳染病於校園擴散蔓延，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

法及本校校園安全管理暨災害防救實施計畫，訂定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之疾病或衛生福利部公告具高傳染力、高致死率之新

型傳染疾病。 

三、 有重大疫情或經教育、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本校應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以下簡

稱本小組）。 

本小組成員同本校校園安全應變中心編組職掌，疾病具高傳染力且有群聚疑慮，視疫

情輕重及性質召集本小組成員召開會議。 

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各單位任務分工如表一。 

四、通報程序： 

（一）衛生保健組及進修學院學務組（以下簡稱學務組）獲知本校教職員工生發生傳染

病時，進行衛生機關疫情通報，並填寫校園傳染病事件通報表，以密件送達業務

相關單位。 

（二）校安中心值勤人員依學校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通報工作。 

五、處理原則： 

（一）為防止傳染病入侵校園造成群聚傳染，本校教職員工生有疑似罹患傳染病，應立

即至醫療院所接受檢查與治療，並配合校方及衛生機關做好防疫措施。 

（二）非急迫性零星傳染病個案，衛生保健組（學務組）配合衛生機關進行疫病調查；

協調相關單位配合追蹤輔導個案，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 

（三）發生重大疫情時，各單位應配合衛生機關與本小組決策，共同協助校園傳染病防

治，避免群聚疫情擴大。 

六、本校應優先分配支應傳染病教育宣導與研習、防護裝備、防疫物資等經費。 

七、相關單位處理過程應確保個案隱私權，不得洩漏所知悉之傳染病病人姓名、病史等相關

資料。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與衛生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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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各單位任務分工 

名稱 職別暨單位 任  務  分  工 

總指揮 校長 綜理校園傳染病防治全般事宜。 

副指揮 副校長 襄助綜理校園傳染病防治全般事宜。 

召集人 主任秘書 視疫情輕重成立傳染病防治小組，召集並督導傳染病防治全般事宜。 

執行 

秘書 
(副)學務長 襄助召集人召集並督導傳染病防治全般事宜。 

防治 

小組 

 

 

 

 

 

 

 

 

 

 

 

 

 

 

 

 

 

 

 

 

 

 

 

 

 

 

 

 

 

 

 

 

學生事務處 

進修學院 

綜合業務處 

（一）衛生保健組（學務組） 

1.校園傳染病防治規劃與推動。 

2.透過校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進行傳染病防治衛生教育與

應變方案宣導。 

3.配合衛生機關進行疫病調查，在保護個人隱私前提下，主動了解各單 

  位病患之情況，就護理專業立場給予個案或是被隔離者後續安排建議。 

4.受理（疑似）個案疫情通報、追蹤及處理，彙整全校疫情狀況。 

5.視狀況協調鄰近醫療院所安排個案就醫，提供醫療諮詢及學生團體保

險服務。 

（二）住宿服務組（簡稱住服組） 

1.接獲衛保組（學務組）傳染病通報後，住服組所轄之學生宿舍，應協助

追蹤該等學生之健康狀況，若有發病情事立即通報衛保組（學務組）。 

2.住宿生若有集體生病情況，立即通報衛保組（學務組）配合衛生機關調

查是否有群聚傳染情形。 

3.住宿生若需隔離或全校停課時，安排就地、移至關懷寢室或返家隔離事

宜。 

4.協助執行防疫措施，防範傳染病於宿舍內傳播，例如：環境清潔與消毒、

孳生源巡檢清除…。 

（三）就學服務組 

處理個案與隔離學生請假事宜。 

（四）諮商輔導組 

給予個案與隔離學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五）課外活動組 

協助執行防疫措施，視疫情需要管控各類活動、空間及相關業務。 

（六）生活輔導與教育中心 

關懷學生並給予生活協助。 

校園安全中心 1.規劃執行校園安全業務、預防宣導、防災演練、緊急協處、應變復原。 

2.隨時掌握疫情發展，校園安全危機應變、管制處理及聯繫協調。 

3.值勤人員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4.維護校園及管制區安全，管控交通及人員出入。 

教務處 

進修學院 

綜合業務處 

1.規劃停課標準、請假原則、補課、補考、各項入學考試及其他因應措施。 

2.協助執行防疫措施，視疫情管控所轄空間及規劃相關業務。 

總務處 （一）事務組、採購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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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小組 

進修學院 

綜合業務處 

1.視疫情需要協助校園及管制區之環境清潔及消毒。 

2.支援車輛及司機調度安排，協助人員就醫或運送防疫物品等。 

3.防疫物品之採購、補充與發放。 

（二）營繕組 

配合防疫單位進行空間規劃或檢查維修，如水電、門窗等。 

（三）文書組、資產管理組、校園規劃組 

配合執行防疫措施，視疫情需要管控空間及規劃相關業務。 

環境安全 

衛生中心 

1.配合衛保組（學務組）宣導推動防疫政策與措施。 

2.主導規劃校園及實驗室環境巡檢、清潔、消毒及病媒防治，落實各項檢

疫措施。 

3.配合執行傳染病教職員工（疑似）個案預防、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

驗、處理等相關防疫措施。 

國際事務處 1.疫情發生時，主動調查境外學生是否有往返國內外病例集中區或是與病

例接觸情形，協助記錄追蹤該等學生健康狀況，若有發病情事立即通報衛

保組（學務組）。 

2.（疑似）個案若因病無法就學，聯繫導師關懷學生並給予生活協助。 

研究發展處 負責管控校外團體訪問及學術交流之人員、活動及規劃相關業務，協助執

行防疫措施。 

電算與網路 

中心 

1.配合衛保組（學務組）建立防疫相關資訊網，協助防疫工作之資訊整合與

發布。 

2.協助以學校網頁或電子郵件寄發防疫資料，宣導推動防疫措施。 

秘書室 1.媒體新聞處理聯繫與疫情發佈窗口，必要時主動澄清不實謠言。 

2.協助媒體溝通與新聞稿撰擬事宜。 

人事室 1.協助執行防疫措施。 

2.規劃（疑似）個案或隔離教職員工停班標準、請假原則及其他因應措施。 

3.掌握全校教職員工緊急連絡方式及請假、出國訊息，配合衛生機關，提

供教職員工基本資料。 

4.擬定參與防疫工作之教職員工測量站排值人員之調度。 

主計室 

財務處 

配合辦理防疫相關經費之籌措、審核等相關防疫事宜。 

各處、館、

中心等行政

單位 

負責管控單位內人員，協助執行防疫措施。 

各學程、系、

所、學院、中

心等學術單位 

1.建立導師生聯絡網，含家長聯絡、生活照顧、補復課事宜。 

2.協助輔導追蹤學生健康狀況，與家長聯繫，關懷學生並給予相關協助。 

3.各單位推派聯絡窗口與衛保組（學務組）保持聯繫，若有發病情事立即通

報衛保組（學務組），並協助疫情追蹤、調查與執行防疫措施。 

學生代表 擔任學校與學生溝通橋樑，掌握學生訊息，提供意見，並協助宣導及執行

相關防疫措施。 

 


